
关于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认定结果公告

（第二批）

根据《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国历史遗留矿山核查

工作的通知》（辽自然资办函 [2021] 73 号）精神,现就我县历史遗

留废弃矿山名录（第二批）予以公告,公告期三十日。治理恢复义务

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公示期内向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复

核。

松山新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名录

序

号
图斑编号 位置 中心经度 中心纬度

面积

（公顷）
备注

1 CT2107812006000062004 松山街道南岭 121.17785 41.029 76.6312

2 C2107002011127130123568001 松山街道太平村北 121.154076 41.007706 16.5152

3 ZJ2107812021016001 松山街道大管村东南 121.07882 121.07882 20.1034

4 C2107002009097130037240003 松山街道关家村北 121.07738 121.07738 0.28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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